
 

苏黎世中国附加母公司除外责任条款（Ｃ版） 
 
 
鉴于被保险人所支付的保险费，各方理解并同意保险人就以下索赔所产生的任何财务损失不负
赔偿责任：（i）由列名母公司（列明如下）或其代表提出的索赔，以及针对列名母公司的索
赔；（ii） 由列名母公司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雇员或其代表提出的索赔，以及针对列名
母公司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雇员的索赔；（iii）由列名母公司的证券持有人直接或间接
提出的索赔，但作为例外，如果在上述证券持有人提出和持续进行索赔的过程中，没有接受列
名母公司、其董事、其高级管理人员或其雇员的任何游说、 协助、积极参与或影响，则不受
此限制。 
 
列名母公司 

 

[XXXXXX]    

    
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，本保险合同其他所有条款、条件和限制保

持不变。 

 
 

 

 

 


